

晋人社核〔2019〕38号
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关于同意蔡志聪等同志聘任的通知

市卫生健康局：

根据闽政〔2006〕40号、闽政办〔2002〕162号等文件精神，蔡志聪等52位同志见习期满，经考核，同意聘任：

蔡志聪、蔡思奕、洪景访、黄圣涵、林珊珊、林巧玲、蔡思婷、徐赫、洪凌驹、林奇忆、刘晓峰、许锦婷、蔡雅薇、施志宏、苏秋梅等15位同志为晋江市医院专业技术人员；

赖火洛、刘炼练、穆湘霖、许传芳、许培清、施尚威、颜雅莹、吕珍珍、王雅玲、陈奕洗、庄瑜婷、张燕妮、朱蓓蕾、赖霓虹、杨璟辉、杨汉钦、张雅君等17位同志为晋江市中医院专业技术人员；

丁灵、蔡婉芳、张建宁等3同志为晋江市安海医院专业技术人员；

连文娟、吴鸿毅、张泽坤、王晶晶等4位同志为晋江市妇幼保健院专业技术人员；

汤硕同志为晋江市第三医院专业技术人员；

施铭鑫、李育林、施珊瑚、陈祎滢、谢家振、杨志猛、彭坤明、蔡少攀、高道水、叶聪强等10位同志为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专业技术人员；

董文青同志为晋江市陈埭中心卫生院专业技术人员；

黄春来同志为晋江市磁灶中心卫生院专业技术人员；
以上52位同志聘任时间从2019年10月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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